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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况

1.1 项目概况

尉犁县地处塔里木河和孔雀河中下游地区，是以棉花种植为经济支撑的农业大县，

现状全县灌区灌溉面积 139.29万亩，其中塔里木河流域 65.23万亩，孔雀河流域 74.06

万亩。塔里木水库位于尉犁县古勒巴格乡境内，为平原注入式水库，现状总库容 2768

万 m3，属中型水库。塔里木水库现状从塔里木河干流亚森卡德尔闸和乌斯满闸引水，

为天然河道输水，沿程灌溉沿河灌区和墩阔坦灌区，并经塔里木水库进水渠入库调蓄

后灌溉塔里木古勒巴格灌区（丰水时也可在入库前经库外渠引水灌溉）。亚森卡德尔、

乌斯满两闸口至塔里木水库输水距离分别为 151km和 104km，在输水线路上有一库、

马湖、库外库等天然洼地滞蓄水量，根据统计数据分析输水损失约 60%，水资源消耗

大。

为了合理调配尉犁县水资源，积极践行“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

发力”的新时代治水思路，紧紧围绕服务社会经济发展大局和着力改善民生，针对水

资源利用率低、输水损失大、水库调蓄能力不足的问题，尉犁县提出建设塔里木水库

提升工程。建设塔里木水库提升工程是减少水量损失，促进水资源节约、集约、高效

利用的需要；是提高水库调蓄能力，充分发挥水资源效益、提高灌区供水保证率的需

要；是保障尉犁工业园区供水的需要；是促进边疆地区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塔里木水库提升工程任务是以改善灌溉为主、兼顾工业供水。工程主要任务以改

善灌溉为主、兼顾工业供水，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水库扩建、河道整治，新建沉沙池、

引水渠、渠系建筑物、泵站等。工程建成后，可促进水资源节约、集约、高效利用，

提高水库调蓄能力，充分发挥水资源效益、提高灌区供水保证率，促进边疆地区经济

发展和现代化建设。

1.2 公众参与的目的和意义

公众参与是环境影响评价的重要内容，包括任何社会团体在内的公众都可直接参

与环境保护活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五条规定：“国家鼓励有关单

位、专家和公众以适当方式参与环境影响评价”；《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 第十

四条规定：“建设单位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应当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征求建设项目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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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有关单位和居民的意见。”从而明确规定了环境影响评价程序中公众的知情权和参

与权。通过公众参与这种方式，达到以下目的和意义：

（1）给予公众表达意见和听取有关方面意见的机会。

（2）更全面地了解环境背景信息，发现存在的环境问题，提高环境影响评价的科

学性和针对性。

（3）通过公众参与，提出经济有效且切实可行的减缓不利社会环境影响的措施。

（4）平衡各方面利益，化解不良环境影响可能带来的社会矛盾。

（5）在政府机构工作人员与公民之间开展双向意见交换，以辨识公众关注的主要

问题及其价值观，使公众了解政府和有关机构的计划，还能使政府机构了解各个备选

方案及其影响，从而做出满意的决策。

1.3 公众参与基本情况

2023年 3月 10日，尉犁县水利综合服务中心委托黄河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承担尉犁县塔里木水库提升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在开展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期

间，严格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组织环境影响

评价公众参与工作。在进行本项目公众参与时，按照力求普遍，重点突出的原则，确

定公众参与的对象，根据本项目的环境影响特点，确定本项目影响区的政府部门等利

益相关方作为主要公众参与对象。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4号）要求进行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通过网络公示、报纸公开、现场张贴公告

等形式，充分收集公众意见。

（1）2023年 3月 15日，在尉犁县人民政府官网进行了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

开。公开了建设项目基本情况，建设单位及环评编制单位基本信息，公众意见表的网

络链接及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2）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完成后，于 2024 年 12月 17 日，在尉犁县人民政府官

网等网络媒体进行了征求意见稿公示；

2024年 12月 17日在尉犁县墩阔坦乡人民政府、尉犁县古勒巴格乡人民政府等人

员聚集地公示栏内分别张贴了公告 10余份。

于 2024年 12月 19日、2024年 12月 26日在《新疆法制报》进行了报纸公示。



3

2 第一次环评信息公开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2023年 3月 10日，我单位委托黄河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进行尉犁县塔

里木水库提升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2023年 3月 15日进行了第一次环评信息网络

公示，向公众公告项目的基本情况（包括建设项目名称、建设内容等基本情况）、建设

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环境影响评价机构的名称及联系方式、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及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具体公示内容为：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环境

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等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建设单位

是建设项目选址、建设、运营全过程环境信息公开的主体，是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书（表）相关信息和审批后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信息公开的主体；建设单位编制环

境影响公众参与的过程中，应当公开有关环境影响评价的信息，征求公众意见。建设

单位对所发布的公示信息内容负全责并承担法律责任。

2023 年 3 月 10 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环境影响评价公众

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规定，尉犁县水利综合服务中心委托黄河勘测规划

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对尉犁县塔里木水库功能提升项目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现将

建设内容等基本情况予以公开，以便了解公众对本项目环境保护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现将环境影响评价公示内容公布如下：

一、项目名称及概况

项目名称：尉犁县塔里木水库功能提升项目

建设单位：尉犁县水利综合服务中心

建设地址：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州尉犁县境内。

项目概况：塔里木水库功能提升工程，改变引水口，修建输水通道和对水库防渗、

坝体加高培厚库盘清淤等工程。

项目性质：改造

二、建设单位联系方式

单位名称：尉犁县水利综合服务中心

联系人：李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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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996-4025852

联系地址：新疆巴州尉犁县和平西路 38 号

三、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名称

环境影响评价机构：黄河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电话：0371-66022497

联系人：陈工

电子邮件：1041984093@qq.com

地址：河南省郑州市金水路 109 号

四、公众意见表链接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

五、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请关注本项目建设的社会公众可以通过信函、传真及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建设单

位反映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公众反馈意见时，应提供详尽有效的

联系方式，以便建设单位及时向您反馈相关信息。

公示时效性及载体符合性分析：根据《办法》（部令第 4号）第九条：建设单位应

当在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 7个工作日内，通过其网站、建设项目所在地公

共媒体网站或者建设项目所在地相关政府网站（以下统称网络平台），公开下列信息：

（一）建设项目名称、选址选线、建设内容等基本情况，改建、扩建、迁建项目应当

说明现有工程及其环境保护情况；（二）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三）环境影响报

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五）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

途径。

尉犁县塔里木水库提升工程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时间在确定编制单位 7日

内，公开方式采用建设项目所在地相关政府网站进行公示。因此，本工程环评第一次

公示时间及内容符合《办法》中相关要求。

2.2 公开方式

在尉犁县人民政府官方网站 https://www.yuli.gov.cn/xjylx/c111584/202303/706434e5

5bbe417987b62f2b0def31b8.shtml，进行第一次环评信息网络公示，公示时间自 2022年

3月 15日起，符合《办法》（部令第 4号）第九条：建设单位应当在确定环境影响报告

书编制单位后 7 个工作日内，通过其网站、 建设项目所在地公共媒体网站或者建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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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所在地相关政府网站进行信息公开的要求。

图 2.2-1 公众参与第一次网上公示

2.3 公众意见情况

本工程环境影响评价自第一次信息公开后，截止到第二次环评信息公开日期即

2024年 12月 17日，未收到任何公众的电子邮件、公众信件和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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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二次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2024年 12月 17日，黄河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编制完成《尉犁县塔里木

水库提升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本单位开展环评第二次公示，征求与

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公众意见。 公示的时间自 2024年 12月 17日至 2024年 12

月 30日，公示的内容包括：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等相关要求，建设项

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应进行公示，本次公示内容如下：

尉犁县塔里木水库提升工程位于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尉犁县境内，为注入式平原

水库，坝址距尉犁县约 13 千米，库容 2768 万立方米，从塔里木河干流亚森卡德尔闸

和乌斯满闸引水，为天然河道输水灌溉。为合理调配和高效利用塔里木河水资源，尉

犁县提出建设塔里木水库提升工程。工程主要任务以改善灌溉为主、兼顾工业供水，

水库总库容 6340 万立方米，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水库扩建、河道整治，新建沉沙池、引

水渠、渠系建筑物、泵站等。工程建成后，可以实现水库灌溉周边耕地保灌面积 19.59

万亩，灌溉供水量 9498 万立方米；向尉犁工业园区供水量 420 万立方米。工程正在开

展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

与办法》等要求，现向公众进行第二次环评信息公示。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尉犁县塔里木水库提升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详见附件，或联系

建设单位查阅纸质版。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征求工程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公众对工程环境影响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详见附件。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件、传真等方式，在征求意见时间内将填写的公

众意见表等提交至建设单位。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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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为 2024 年 12 月 17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0 日。

六、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尉犁县水利综合服务中心

联系人：刘洪亮

电子邮箱：1208507935@qq.com

传真：0996-4022340

电话：0996-4022342

地址：新疆巴州尉犁县和平西路 38 号

七、环评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环评单位：黄河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联系人：陈工

电子邮箱：1041984093@qq.com

电话：0371-66022497

传真：0371-66023624

地址：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金水路 109 号

附件：

附件 1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

附件 2 尉犁县塔里木水库提升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公示时效性及载体符合性分析：根据《办法》（部令第 4号）第十一条：依照本办

法第十条规定应当公开的信息，建设单位应当通过下列三种方式同步公开：（一）通过

网络平台公开，且持续公开期限不得少于 10个工作日；（二）通过建设项目所在地公

众易于接触的报纸公开，且在征求意见的 10个工作日内公开信息不得少于 2次；（三）

通过在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知悉的场所张贴公告的方式公开，且持续公开期限不

得少于 10个工作日。本公众参与说明，网络、张贴公告的持续公开时限均为自公示发

布之日起 10个工作日，报纸公示在征求意见的 10个工作日内公开 2次，公示时限符

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关于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

见稿公示的相关要求。且选用的报纸易于接触，粘贴的地方为所在地公众易于知悉的

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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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在尉犁县人民政府官网：https://www.yuli.gov.cn/xjylx/c111270/202412/1a91d9be931

54e9b9cd30f44fa31497e.shtml进行第二次环评信息网络公示，公示时间自 2024年 12月

17日至 12月 30日，具体网络公示情况见图 3.2-1。

3.2.2 报纸

考虑到项目周边人民买报、读报的生活习惯，本项目第二次环评公示选择了《新

疆法制报》来公开，以易于项目所在地公众获知本项目第二次公示内容。

按照《办法》要求，在征求公众对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意见的 10 个工作日内

共进行两次环评登报公示，便于项目所在地公众最大限度的知悉本项目公示信息。

于 2024年 12月 19日和 12月 26日《新疆法制报》进行了报纸公示，登报照片如

图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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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1 公众参与第二次网络公示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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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2 第一次报纸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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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3 第二次报纸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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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张贴

根据本工程环境影响情况和评价范围，2024年 12月 17日在尉犁县墩阔坦乡人民

政府、尉犁县古勒巴格乡人民政府等人员聚集地公示栏内分别张贴了公告 10余份，进

行了进行第二次环评信息现场公告公示。张贴公告时间自 2024年 12月 17日起至 2024

年 12月 30日，登报照片如图 3.2-4。

尉犁县墩阔坦乡人民政府 尉犁县古勒巴格乡人民政府

图 3.2-4 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张贴公示

3.3 查阅情况

《尉犁县塔里木水库提升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纸质版查阅地点设置在尉犁县水

利综合服务中心和黄河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尉犁县水利综合服务中心位于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州尉犁县和平西路 38号，是本项目建设单位所在地；黄河勘测规

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位于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金水路 109号，是本项目环评单位所

在地。查阅地的选择均有利于建设单位充分考虑公众提出的与工程建设相关的意见。

自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未有公众至新疆塔里木河流域管

理局查阅本项目纸质报告书。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尉犁县塔里木水库提升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第二次公示期间，截

止到 2024年 12月 30日，未收到公众意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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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本项目第一次、第二次及报批前环评公示期间均未收到公众质疑性意见，因此本

项目不再组织开展深度公众参与。

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本项目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征求意见稿、报批前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

对项目环境影响提出的相关意见及建议。

6 其他

尉犁县水利综合服务中心负责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相关材料的归档工作，并

由其保存。存档备查内容为报纸及公示网址。

7 诚信承诺

我单位对《尉犁县塔里木水库提升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进行诚信承

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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